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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达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开展2026年
校级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评选展示活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为深入贯彻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，全面推进我校学生工作队伍专业化、职业化建设，充分激发学工队伍干事创业活力，切实提升辅导员履职能力与育人实效，深度挖掘并宣传爱岗敬业、潜心育人、实绩突出的先进典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现开展2026年校级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评选展示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评选目的
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以强化学工队伍建设为核心抓手，选树一批政治坚定、师德高尚、业务精湛、实绩显著、师生公认的优秀学生工作者。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，激励全体学工人员坚守育人初心、深耕一线岗位，全面提升我校学生教育管理服务科学化、精细化、专业化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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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评选时间
即日起至2026年6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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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在岗且在辅导员岗位连续任职3年及以上的专职辅导员；已获得“十佳辅导员”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荣誉称号者，不纳入本次参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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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4]（一）基本条件
1.政治信念坚定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刻领悟“两个确立”的决定性意义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忠诚履行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。
2.师德师风优良。恪守“四个相统一”准则，争做“四有”好老师，当好“四个引路人”，在为学、为事、为人上为学生树立标杆。
3.素质能力过硬。政治站位高、育人情怀深、工作思维新、专业视野广，在专业化、职业化、专家化发展上成果突出，学生思政教育与管理工作特色鲜明、亮点突出、创新务实。
4.育人实效突出。深耕立德树人一线，关爱学生、服务学生、贴近学生；在重大工作中主动担当、积极作为，高质量完成急难险重任务，助力学生全面成长，深受学生认可。
5.示范作用显著。曾获省部级及以上表彰，或担任省级、校级辅导员工作室主持人；依托自身工作优势与科研专长，引领带动辅导员队伍成长，推动学校思政工作提质增效。
6.任职年限达标。参与推荐时须连续从事辅导员工作满3年，参评事迹主要集中于2024年7月以来（近2年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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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近两年所带学生发生影响校园安全稳定的责任事故（如群体性事件、负有管理责任的学生非正常死亡等）；
2.近一年内受学校约谈或纪律处分；
3.上一年度综合考核、学生评价排名靠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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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立校级评选工作小组，统筹推进评选各项工作：
组  长：校长
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校领导
成  员：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宣传部负责人、各二级学院分管学生工作领导、教职工代表、往届优秀学工代表、学生代表
工作职责：统筹活动组织、开展材料审核、组织综合评审、负责结果公示与推荐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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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heading_8]（一）宣传发动（即日起—5月31日）
各二级学院召开专题会议，传达文件精神，广泛宣传动员，确保符合条件人员全覆盖知晓、全覆盖参与，营造比学赶超、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。
[bookmark: heading_9]（二）个人申报与学院初评（6月1日—6月10日）
1.符合条件辅导员自愿申报，按要求提交完整材料至所在二级学院。
2.二级学院成立评审小组，严格对照评选条件，开展资格审查、材料评议、民主测评，择优推荐候选人（每学院推荐1—2名）；推荐名单院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，无异议后报送至学校学生工作处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（三）学校复审与综合评审（6月11日—6月20日）
1.学生工作处联合相关部门，对候选人资格、材料完整性与真实性进行复审。
2.校评选工作小组通过材料评审、现场答辩、师生评议等方式综合打分，确定校级拟获奖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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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获奖名单在校园官网、官方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，接受全校师生监督；公示无异议后，提交学校党政联席会审定，正式公布2026年校级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名单。
[bookmark: heading_12]七、参评材料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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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明达职业技术学院2026年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个人推荐表》、Word版、盖章扫描PDF版（附件1）；
2.个人事迹材料；
3.学生辅导工作案例；
4.学生辅导工作案例查重报告；
5.电子版证件照及生活照；
6.支撑材料：荣誉证书、科研获奖证书扫描件；
[bookmark: OLE_LINK1]7.学工系统荣誉、科研量化积分明细（附件2）；
8.学院2026年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推荐汇总表（附件3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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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个人事迹材料
内容：聚焦近2年事迹，涵盖个人简历、工作思路、育人实效、经验总结四部分，字数≤3000字；标题凝练概括事迹，禁止以“XXX个人事迹材料”为题，正文不插入图片、视频。
字体：标题（宋体、三号）；正文（宋体、小四、1.5倍行距）。
2.学生辅导工作案例
内容：选取工作中真实、典型案例，严格按“案例简介—案例分析—思路举措—经验启示”撰写，字数≤2000字。
字体：大标题（宋体、三号、加粗、居中）；副标题（宋体、四号）；正文（宋体、小四、1.5倍行距）。
3.支撑材料：提供个人荣誉、所带班级荣誉、科研获奖证书扫描件（含落款及时间）。
4.照片要求：证件照（1寸2.53.5cm，413295像素）、生活照（像素≥1024*768）各1张，JPG格式。
5.命名规范
个人推荐表：命名为“学院+姓名+《“最美学生工作者”推荐表》”（同时提交Word版、盖章PDF版）；
支撑材料：汇总为1个文件夹，命名为“学院+姓名+支撑材料”；
个人申报文件夹：命名为“学院+姓名+最美学生工作者申报”；
学院汇总压缩包：命名为“申报学院名称-最美学生工作者申报材料”。
6.报送要求：各学院指定专人汇总材料，于6月10日17:00前报送至学生工作处，逾期或材料不符合要求视为自动放弃参评资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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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学校为校级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，予以通报表彰，并将获奖情况纳入评优评先、职称晋升、骨干培养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2.依托校园官网、官方公众号、宣传栏等平台，多渠道、全方位宣传获奖者先进事迹，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，营造学习先进、崇尚先进、争当先进的浓厚育人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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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。各二级学院、相关部门要将本次评选作为加强学工队伍建设、提升思政工作水平的重要举措，严格标准、规范程序，确保评选过程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2.严把质量，突出实绩。坚持以德为先、实绩导向，杜绝形式主义，真正把扎根一线、师德高尚、师生认可、成效显著的优秀辅导员推选出来。
3.按时报送，规范材料。严格遵守时间节点，确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、格式规范、内容完整，逾期或不符合要求的材料不予受理。



学生工作处
2026年5月26日

